附件2
2026年度宜昌市专精特新企业工程系列

副高级职称举荐报告

宜昌市专精特新企业工程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印发<关于创新湖北省专精特新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职称评审机制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鄂人社发〔2024〕32号）文件要求，我公司作为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特新/制造业单项冠军（大/中/小、微）型企业，本年度可举荐申报副高级职称**人。

按照公开、民主、平等、择优的原则，经过内部对比、推荐、公示，公司认为**等*人在技术创新能力、业绩成果、企业贡献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拟推荐参加2026年度宜昌市专精特新企业工程系列副高级职称水平能力测试。被举荐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被举荐人1：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现专业技术岗位和职务，本公司工作年限，主要成果/贡献，推荐申报职称为副高级工程师。

被举荐人2：……

我公司严格按照职称申报举荐责任制要求开展举荐工作，承诺在本次举荐工作中报送的材料均客观真实，绝无弄虚作假、包庇纵容的行为，并承诺对举荐行为负责。

特此报告。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